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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眼

新快报讯 记者陈学东报道 历时半
年多的格力电器股权转让角力赛终于尘
埃落定。 12 月 2 日晚间，格力电器发布公
告称， 控股股东格力集团与最终受让方
珠海明骏已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公司股
票将于今日复牌。昨日早间，格力电器因
控制权变更拟发生重大进展而临时停
牌， 引起外界普遍关注。 午间格力电器
进一步公告表示， 格力集团通过公开征
集受让方协议转让其所持有的格力电器
部分股权，可能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目
前该事项取得重大进展， 格力集团与最
终受让方珠海明骏拟签署股份转让协

议，停牌时间预计不超过一个交易日。
格力电器的控制权一直吸引着无数

资本的青睐。 早在 2019 年 4 月 8 日，格
力集团宣布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
式， 协议转让格力集团所持有的格力电
器总股本 15%的股票。该消息一经公布，
便吸引了包括百度、 高瓴资本、 厚朴投
资、金石投资、博裕资本、淡马锡等在内
的 25 家机构参与竞争。

10 月 28 日， 格力电器股权转让确
定，珠海明骏成为最终受让方，其背后的
高瓴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进入格力电
器。 根据昨日晚间公告， 珠海明骏将以

46.17 元/股的价格受让格力集团持有的
格力电器 9.02 亿股股份 (占格力电器总
股本的 15%)，合计转让价款为 416.62 亿
元。 珠海明骏背后的高瓴资本将取代之
前的大股东珠海国资委， 成为格力电器
的“新东家”。 同时，珠海市国资委 100%
持股的格力集团所拥有格力电器的股权
从 18.22%降至 3.22%，结束其长达 23 年
的第一大股东身份， 格力电器混合所有
制改革由此开启。

格力电器的混改曾一波三折。 11 月
11 日晚间，格力电器表示，鉴于股份转
让协议的内容尚有未尽事宜， 珠海明骏

和格力集团仍在继续协商， 双方同意将
股份转让协议的计划签约日期延后。 有
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推迟签约的主要原
因是高瓴资本方面与以董明珠为首的格力
电器管理层之间还未最终达成一致性合作
方案。 11月 18日，今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上，关于格力电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延
期，格力电器董事兼副总裁望靖东表示，
目前处于敏感时期，不便回应。

随着“新东家”的到来，未来格力电
器在治理结构等方面或许都将随之发生
新的变化， 这对高瓴资本以及董明珠为
首的管理层都是不小的挑战。

新快报讯 记者涂波报道 近期新
股市场表现不佳，投资者的打新热情受
到影响，有市场观点认为新股发行是否
太频繁， 巨额 IPO 是否影响市场流动
性。 有接近监管人士表示，IPO 不会“大
跃进”，监管部门一直关注投融资的平衡
状态，关注市场流动性。 据同花顺数据，
今年以来 A 股市场已发新股 172 只（另
有 13 只刚申购完成个股）， 广东 30 只，
广州有 9 只。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
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上市公司在
不断增加，市场规模日渐扩大，现在新
股出现破发，也是给一味追求打新者的
提醒，这也是市场逐步成熟的表现。

逾 20 只新股超 10 个连涨停
上周，浙商银行盘中破发，打新的

邮储银行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888.20 万户，这是近三年来唯一一只申
购户数低于 1000 万户的新股， 其中签
率为 1.2591%， 创下信用申购制度实施
以来新高。 本周，又将迎来 4 只新股申
购，其中科创板 2 只，沪市主板 1 只，中
小板 1 只。 同花顺数据显示，A 股今年
将有 185 家新股上市 （包括 13 只刚申
购完成个股），已有 10 只上市破发。 11
月发行的新股有两只破发，分别是卓越

新能和浙商银行。 元利科技则较发行价
已下跌逾 16%， 成为今年新股破发幅度
最多的个股 。 浙商银行 中 签 率 高 达
0.69%，该股发行股为 4.94 元，最新股价
为 4.61 元，距发行价已下跌 6.87%。 从连
续涨停榜来看， 有 23 只个股有超 10 个
连续涨停， 福莱特以连续 18 个涨停夺
冠。 而更多的情况则是，多数新股一般仅
录得 1 个涨停。

穗新股连续涨停板平均 4.67个
数据显示， 今年广东本土有30 家公

司 IPO，广州达 9 家。 涨幅居前三家公司

分别是微芯生物、佳禾智能和广电计
量，均较发行价已上涨超 300%。

广州今年上市的 9 家公司以信息
服务和电子行业为主， 平均连续涨停
板数达 4.67 个。 广电计量以上市连续
9 个一字板夺冠， 且总涨幅为 339%，
是今年截至目前广州上市公司中涨
幅最多的个股。 广州方邦股份作为科
创板成员，从 8 月最高价 141 元已跌
去 4 成，昨报收 82 元，但从其最新三
季报来看 ， 社保基金 113 组合持有
4119 万股，持仓市值 361647 万元，是
科创板上唯一的社保基金重仓股。

新快报讯 记者许莉芸报道 中国信
用评级行业发展三十多年，终于有了监
管办法。 近日，央行、发改委、财政部、证
监会联合发布 《信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
法》(下称《办法》)，一改过去评级行业由
多个部委“分而治之”的分业监管格局，
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为信用评级行业主管
部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证监会
为业务管理部门， 依法实施具体监管。
“这是中国信用评级行业发展 30年来的
里程碑式事件。 ”东方金诚技术委员会
主任俞春江认为，这将重塑评级行业发
展格局，强化评级行业发展规范性。

明确“三位一体”的监管框架
随着我国债券市场如火如荼发展，

信用评级机构由于可以揭示信用风险、
辅助市场定价 、 提高市场效率等作
用 ，也随之蓬勃发展 。 然而 ，“我国信
用评级业仍处于发展初期， 还存在监
管规则不统一、 发展水平不高、 独立
性不足、 商誉和公信力有待提升等问
题。 ” 央行等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
时表示 ，这正是 《办法 》出台的背景 ，

希望能够补齐监管短板， 促进中国信
用评级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健康发
展。

为了能够统一监管评级行业，《办
法》 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为行业主管部
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证监会作为
评级业务管理部门， 并明确了评级行
业自律组织（交易商协会、证券业协会、
国债协会、 外部评级风控委员会等）的
自律权限，正式确立了“行业主管部门+
业务管理部门+行业自律组织”三位一体
的统一管理框架，评级行业监管正式进
入统一监管时代。

强调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
一直以来，不少信用评级机构既当

“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难以确保评级
机构的独立性和公允性。 如去年 8 月大
公国际就曾因为在为相关发行人提供
信用评级服务的同时，直接向受评企业
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额费用，遭到来
自证监会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
联合严厉处罚，暂停债务融资工具市场
相关业务一年。

因此，《办法》中充分强调信用评级
的独立性， 统一了对信用评级机构、评
级人员、 评级部门和薪酬的独立性要
求。 首先要求执业独立性。 防止评级结
果受到其他商业行为的不当影响。 二是
机构独立性。 三是人员独立性。 评级人
员在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期间存在应回
避情形的，应当回避。 四是部门独立性。
信用评级机构应当确保信用评级业务
部门设置独立于营销等其他部门。 五是
薪酬独立性。 信用评级从业人员的薪酬
不得与评级对象的信用级别、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状况等因素相关联。

此外，《办法》还将信用管理作为评
级机构监管的基础， 建立评级机构、评
级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评级人员信用档
案机制， 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 为了更好地约束行业从业人员独立
性，《办法》 还提高了惩罚门槛，《办法》
规定， 信用评级从业人员违反办法规
定，由信用评级行业主管部门、业务管
理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给予警告，并处
违规收入 50%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将处
违规收入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

格力电器“新东家”来了 今日复牌
格力集团与珠海明骏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A股今年将上新个股逾 180只 10只已破发

今年广州上市新股总涨幅排行榜
股票简称 现价(元) 发行价(元) 上市连续一字板数量 总涨幅(倍)
广电计量 30.50 7.43 9 3.39
电声股份 28.64 10.20 8 2.81
因赛集团 31.50 16.53 7 2.75
丸美股份 60.88 20.54 5 2.29
通达电气 19.60 10.07 4 2.04
新媒股份 116.01 36.17 5 2.03
方邦股份 82.00 53.88 1 1.67
久量股份 17.49 11.04 2 1.58
中国电研 19.03 18.79 1 1.23

（数据来源：同花顺）

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信用评级将迎来统一监管时代

央行拟规定：
禁止代收业务
用于 P2P网贷

新快报讯 记者范昊怡报道 12
月 2 日，央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
于规范代收业务的通知 （征求意见
稿）》（下称《征求意见稿》），明确代收
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代收业
务适用场景，不得通过代收业务为各
类投融资交易、外汇交易、股权众筹、
P2P 网络借贷， 以及各类交易场所
（平台） 和电子商务平台等办理支付
业务。

代收业务是指经付款人同意，收
款人委托代收机构按照约定的频率、
额度等条件，从付款人开户机构扣划
付款人账户资金给收款人，且付款人
开户机构不再与付款人逐笔进行交
易确认的支付业务。代收业务在日常
生活场景中应用较为广泛， 如自来
水、电力、燃气、有线电视等公司代扣
费用；信用卡自动还款；定期购买理
财产品等。

近年来，代收业务呈快速发展趋
势，由于业务开展不规范导致的资金
损失风险事件逐渐暴露。有李姓客户
在出国 4 个月期间，随身携带的银行
卡陆续发生单笔 5 万元的扣款交易，
共被扣走 200 万元。 经查，该客户曾
在某平台购买理财产品， 产品赎回
后，该平台以李姓客户名义伪造代收
业务授权协议，将其资金通过代收通
道扣划至湖北某公司。

针对代收业务主要存在的风险
问题，《征求意见稿》强调付款人开户
机构应当事先或者在为付款人办理
首笔代收业务时取得付款人的授权。
对付款人非面对面方式建立授权的，
应当设置更高级别风险防控措施。此
外，代收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控制
代收业务适用场景，不得通过代收业
务为各类投融资交易、 外汇交易、股
权众筹、P2P 网络借贷， 以及各类交
易场所（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等办
理支付业务。

《征求意见稿》 还明晰了代收业
务与小额免密业务的边界。代收业务
不经付款人逐笔交易确认，无交易金
额限制；通过支付账户余额支付的小
额免密消费业务，需执行《非银行支
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 》规
定。


